








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与
（   ）

捐赠协议







中国 上海
二〇二五年   月



捐  赠  协  议  书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机构）/身份证（个人）：
邮箱：
联系人：
地址：
电话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
	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53310000501780797F
邮箱：jjh@sufe.edu.cn
联系人：吴家瑞
地址：上海市杨浦区武川路111号创业中心201室
电话：021-65904398                      
为支持上海财经大学教育事业发展，甲方与上海财经大学就捐赠事宜达成共识。甲乙双方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规定，并按照自愿、平等、协商一致的原则，就捐赠款项用途及支付事宜达成如下协议：
第1条 甲方捐赠仅作为限定款资金使用，用于                  。
第2条 甲方保证所捐赠财产来源正当合法，不存在任何权利瑕疵。
第3条 [bookmark: _GoBack]甲方拟向乙方捐赠人民币共      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   元整）。具体捐赠方式如下：202 年  月  日前甲方支付乙方      元（大写：人民币     元整）。甲方应在本协议签署生效后，按照约定的付款方式，将捐赠款汇至由乙方指定账户：
户名：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    账号：1001224909300155194
开户银行：中国工商银行上海市五角场支行
第4条 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约定的捐赠为自愿无偿的公益捐赠，不涉及任何利益回报条件，如产生科研成果，所产生的研发成果归上海财经大学独享。
第5条 乙方收到捐赠汇款后，应于五个工作日内开具“公益性单位接收捐赠统一收据”并发送至甲方。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享有公益性捐赠税前扣除资格。
第6条 本捐赠根据《上海财经大学教育发展基金会章程》实行专款专用，乙方每年向甲方汇报捐赠资金执行情况，甲方有监督本捐赠基金使用情况的权利。
第7条 待项目执行完毕，仍有捐赠资金剩余的，甲方同意可将该部分资金用于学校建设和发展。
第8条 协议一式四份，甲乙双方各执两份为凭，未尽事宜由双方协商解决。


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上海财经大学教育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展基金会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表人：
（授权代理人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授权代理人）
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